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一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侯长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美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倪友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828,913,478.37 835,040,842.20 -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80,860,971.82 786,569,464.46 -0.7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82,605.38 -1,929,059.78 -54.6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2,930,203.07 14,504,220.60 5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516,674.64 -7,612,772.24 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05,567.17 -8,171,572.24 24.06

加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0.96 -1.24 增加22.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100,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2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25,007.56

合计 75,022.6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6,07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58,533,060 59.45 158,533,06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6,414,971 9.91 26,414,971 无 国有法人

长白山森工集团有限公司 8,699,985 3.26 8,699,985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6,351,984 2.38 6,351,984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兴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59,973 1.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策略

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99,826 0.79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胡震宇 1,000,990 0.38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939,829 0.35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东吴价值成长双动

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29,700 0.24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信

托合同（金狮152号）

564,505 0.21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兴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59,973 人民币普通股 2,659,97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99,826 人民币普通股 2,099,826

胡震宇 1,000,99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990

中国银行－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939,829 人民币普通股 939,829

中国农业银行－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29,700 人民币普通股 629,700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信托合同（金狮152号） 564,505 人民币普通股 564,50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537,100 人民币普通股 537,100

赖梦强 531,469 人民币普通股 531,469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海通私募稳赢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504,100 人民币普通股 504,100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丰金36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461,500 人民币普通股 461,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控股股东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余九家股东

无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第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98.26万元较上年同期-192.91万元减少105.35万

元，降低幅度54.61%，分析主要原因为：

（一）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加1,264.79万元,主要是本期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二)�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1,370.15万元,其中主要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271.54

万元,�调整工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770.1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增长支付的各项税

费增加114.48万元.

(三)导致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期减少105.35万元

2、 公司第一季度销售收入2,293.02万元较上年同期1,450.42万元增长842.60万元， 增长幅度

58.09%,公司第一季度销售费用165.21万元较上年同期7.24万元增长157.97万元，增长幅度2181.91%,

主要源于旅游接待人数的上涨，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投入增加。 分析主要原因如下：

（一）长白山冰雪旅游品牌带动效应

长白山开展冰雪旅游产品营销已经有八个年头，冬季旅游品牌提升逐年递增，特别是最近三年品牌

影响力增长最为明显，旅游业内和广大喜好冰雪的游客对长白山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已经初步产生顺势

的刚性旅游需求，相对来讲，长白山冬季旅游产品费用要高于夏季，所以游客上涨不是价格拉动，而是品

牌带动是处于第一位的。

（二）旅游宣传起到一定拉动作用

相比去年雪期，营销宣传较少，处于沉寂状态，今年在营销方面投入比较大，从去年10月末开始，省

内旅游直通车推介宣传，去年11月珠三角和长三角旅游市场推介及产品宣传，进入15年开展的冰雪嘉年

华活动等，在宣传费用投入和节庆内容丰富程度要远远多于往年，并且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

（三）长白山集团景区公司免票政策对吉林省游客拉动比较明显

长白山集团景区公司推出的门票减免政策，对于吉林省游客来讲，可以节省很大一笔出行费用，特

别是自驾游客人省下的门票费用够往返的油费，与往年相比，吉林人对长白山冬季不封山，四季旅游旅

游开发意识有所增强，雪期接待大约2.86万人，吉林游客处于绝大多数是增量部分。

（四）周边冰雪旅游配套日臻完善

今年在长白山区域内酒店、旅行社、车队等冬季旅游接待配套设施要远远好于往年，特别是酒店业，

三星级以上酒店基本冬季继续营业并且价格有很强的竞争力，加上万达高端品牌酒店做补充，冬季长白

山旅游接待在东北三省冬季旅游当中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经过今年冬季的历练和市场培育，加上长白

山可进入性增强，2015年雪期将会有更好的市场表现。

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费用-88.26万元较上年同期-12.87万元减少75.39万元，减少幅度585.78%,主

要是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账户的定期存款收益。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本公司及本公司参股之其他公司（不含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下同）自签署承诺之日起不会存在

从事与发行人所从事的业务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况。 2.若发行人今后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本公司

及本公司参股公司将不以控股或参股方式从事与长白山旅游新的业务领域有直接竞争的业务活

动。 3.本公司承诺不向业务与发行人及发行人的下属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

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4.

本公司下属控股公司吉林省长白山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清洁能源开发和利用、热力生

产供应，供热设施维护、管理供热设备、防腐保温” 。 但是鉴于能源开发公司已于2011年12月2日在

吉林日报刊登注销公告，目前正在办理清算注销手续。 因此，能源开发公司与长白山旅游目前已不

存在同业竞争。 5.本公司承诺在矿产资源探明储量、取得了《采矿许可证》或长白山旅游要求时，将

按照市场价格优先转让给长白山旅游，如长白山明确表示放弃的，则本公司可以不低于转让给长白

山旅游的价格转让给无关联系的第三方，但不得自行开采经营。 6.本公司承诺如出现因本公司控制

的其他企业或组织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长白山旅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解决关联

交易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本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规范关联交易。 2.本公司及本

公司除发行人外的关联方与发行人之间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 对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

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保证不

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对于交通公司设立时出资不规范问题，长白山工商局出具《证明》确认交通公司注册资金已于2006

年8月7日全部到位，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予处罚。 建设集团向发行人承诺：若因上述事宜

造成发行人的任何费用支出、经济赔偿或其他损失，建设集团将无条件全额赔偿。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对于天池国旅成立时各股东出资时间与实际出资情况不符，长白山工商局出具《证明》，确认上述

情形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不予处罚。 建设集团作出承诺：若因上述事宜造成天池国旅任何

费用支出、经济赔偿或其他损失，建设集团将无条件予以全额赔偿。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针对采矿权延续登记等事项，建设集团出具承诺：温泉《采矿许可证》期满后，我公司将积极与温泉

采矿权主管机关进行协调，促成温泉公司在2014年12月31日至2039年12月31日期间持续拥有温泉

采矿权，并且我公司承担在此期间温泉公司办理延续手续时需要支付的采矿权价费、评估费等相关

费用。 如延续登记费用低于延续期间对应的采矿权评估值，我公司将向温泉公司返还差额部分。

如温泉公司未能顺利办理延续登记手续，我公司将根据原评估报告测算2015年1月至2039年12月31

日期间对应的采矿权评估价值，向温泉公司返还该部分价值，并根据折现率向温泉公司支付利息。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集团就温泉公司拥有的长白山温泉引水管道事宜出具承诺：若将来温泉管道由于权属问题发

生无法正常经营使用的情形，建设集团负责协调解决，由此给长白山旅游造成的损失由建设集团负

责赔偿；若温泉管道不能继续经营使用的，建设集团将以市场公允价格购回。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集团就公司自2007年至2011年冬季期间调整长白山北景区倒站车及西景区环保车车票价格事

宜出具承诺：若公司因上述自行调价行为被旅客索赔，建设集团将全额承担相关赔偿损失。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集团就公司2010年调整长白山南景区环保车票价格事宜出具承诺：若公司因上述自行调价行

为被旅客索赔，建设集团将全额承担相关赔偿损失。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建设集团就所持股份锁定及持股意向承诺如下：1.自长白山旅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长白山旅游股份，也不由长白山旅游回购本公

司持有的长白山旅游股份。 2.在长白山旅游上市后6个月内如长白山旅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有的长白山旅游股份的上述

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3.本公司拟长期持有长白山旅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公司在坚持

长白山旅游股份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每年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

记在本公司名下的股份总数的20%；两年期限届满后，本公司在减持长白山旅游股份时，减持价格应

符合《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 4.本公司减持长白山旅游股份

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长白山旅游发出相关公告5.本公司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在长白

山旅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

歉,本公司持有的长白山旅游股份自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减持。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就稳定股价措施事宜承诺如下:1.本公司将在长白山旅游就回购股份事宜召开的股东大会

上,对回购股份的相关议案投赞成票 .2.本公司将根据《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稳定股价预案》中

的相关规定，履行增持长白山旅游股票的各项义务。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侯长森、杨龙、王昆、吕美

艳、纪景臣、孟令辉、陈贵

海、李政、常秋萍、陈星辉

本人承诺：1.在担任长白山旅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辞去职务后六个月内，不直接或间接

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长白山旅游构成竞争或可能导致与长白山旅游发生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

有与长白山旅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形式取得该经济

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之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

员；2.本人的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18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

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遵守本承诺；3.本人愿意承担因本人及本人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

姐妹及其配偶、年满18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违反上述承诺而给

长白山旅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森工集团就所持股份锁定及持股意向承诺如下：1.本公司持有的所有长白山旅游的股份事实上都属

于本公司所有，不存在匿名股东；本公司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形，也不存在由此股份引起的现

实及潜在纠纷等其他有争议情形。 2.本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任何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

处罚案件，亦未受到任何司法机关、政府部门的刑事处罚。 3.除本次公开发售股份之外，自长白山旅

游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长白山旅游股票，也不由长

白山旅游回购本公司持有的长白山旅游股份。 4.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公司在减持长白山旅

游股份时，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每年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

在本公司名下的股份总数的20%。 5.本公司减持长白山旅游股份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长白山

旅游发出相关公告。 6.如本公司未能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在长白山旅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本公司持有的长白山股份自

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减持。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实际控制

人）

我单位郑重承诺：自长白山旅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通过我单位控制

的长白山旅游股东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长白山旅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长白山旅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

本公司郑重承诺：1.如本公司招股说明书被相关监管机构认定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在相关监管机构

作出上述认定时，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将于五个交易日内启动回购程序，回购价格

为届时股票二级市场的本公司股价。 2.�如本公司招股说明书被相关监管机构认定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1）在相关监管机构认定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五个交易

日内，本公司应启动赔偿投资者损失的相关工作；（2）投资者损失依据相关监管机构或司法机关认

定的金额或者本公司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的金额确定。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郑重承诺：1.如招股说明书被相关监管机构认定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对判

断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在相关

监管机构作出上述认定时，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将于五个交易日内启动回购程序，

回购价格为届时股票二级市场的本公司股价。 2.�如招股说明书被相关监管机构认定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1）在相关监管机构认定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五个交易

日内，本公司应启动赔偿投资者损失的相关工作；（2）投资者损失依据相关监管机构或司法机关认

定的金额或者本公司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的金额确定。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

本公司承诺：1.本公司相关承诺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可撤销，除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

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本公司将无条件严格履行本公司的相关承诺。

如本公司未能履行的，本公司将采取相关约束措施并进一步承诺（1）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

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积极接受社会监督；（2）不得进行

公开再融资；（3）不得批准未履行承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主动离职申请，但可以进行职务变

更；（4）向本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

诺或替代承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5）因违反本公司相关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

对投资者进行赔偿。 2.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控制

的客观原因导致本公司相关承诺未能履行，本公司采取以下措施：（1）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未能

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2）向本公司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

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本公司投资者的权益。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侯长森、杨龙、王昆、吕美

艳、纪景臣、孟令辉、陈贵

海、李政、常秋萍、陈星辉

本人承诺：一、本人相关承诺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可撤销，除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

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本人无条件严格履行本人相关承诺。 二、就本人相

关承诺未能履行的，本人将采取相关约束措施并进一步承诺如下：1.除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

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如本人相关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

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1）通过长白山旅游及时、充分披露本人相关承诺未能

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积极接受社会监督；（2）无条件接受

或配合长白山旅游董事会、监事会的督促、质询；（3）向长白山旅游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

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长白山旅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长白山旅

游股东大会审议；（4）可以职务变动但不得主动要求离职，职务变动或非因本人原因离职后仍受本

函相关条款的约束；（5）本人违反本人相关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长白山旅游，因此给长白山旅游

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对长白山旅游或投资者进行赔偿。 2.如因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

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相关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

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1）通过长白山旅游及时、充分披露本人相关承诺未能

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2）向长白山旅游及其投资者提出补

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长白山旅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

本公司承诺：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每股净资产，则公司

按下述规则启动稳定股价措施：1.公司回购股份；2.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票；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增持股票；4.证券监管部门其他认可的方式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侯长森、杨龙、王昆、吕美

艳、纪景臣、孟令辉、陈贵

海、李政、常秋萍、陈星辉

本人承诺:1.本人将在长白山旅游就回购股份事宜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对回购股份的相关议案投赞

成票 .2.本人将根据《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稳定股价预案》中的相关规定，履行增持长白山旅游

股票的各项义务。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就履行承诺相关事宜承诺如下：1.本公司相关承诺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可撤销，除因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本公司将无条件

严格履行本公司相关承诺。 2.本公司持有的长白山旅游的股份事实上都属于本公司所有，不存在匿

名股东；本公司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形，也不存在由此股份引起的现实及潜在纠纷等其他有争

议情形。 3.本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任何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亦未受到任何

司法机关、政府部门的刑事处罚。 4.除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如本公司未能履行，本公司将

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积极接

受社会监督；不得转让长白山旅游股份，因保护投资者利益或其他法定原因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

暂不领取长白山旅游分配利润中归属于本公司的部分；向长白山旅游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

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长白山旅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长白山

旅游股东大会审议；本公司违反本公司相关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长白山旅游，因此给长白山旅游

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对长白山旅游或投资者进行赔偿。 5.如因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

观原因导致本公司相关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公司通过长白山旅游及

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向长白山旅游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

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长白山旅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其他承诺 其他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白山管委会和建设集团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保护局集体企业进行解散清算，并妥善安置保护

局集体企业所属职工。 建设集团承诺：1.于解散清算过程中涉及的安置补偿费及经济补偿金等相关

安置费用由建设集团承担2.对于安置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建设集团负责妥善解决并承担相应的经济

赔偿责任。

以上承诺，截止本次报告之日，承诺主体均履行了相关承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侯长森

日期 2015-04-28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夏国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树祥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绍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852,978,496.92 844,774,813.89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91,866,567.65 658,111,894.59 5.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7,961,864.22 53,675,218.07 26.6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79,122,529.53 174,697,901.12 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754,673.06 33,430,854.13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2,941,166.54 33,080,235.46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001 5.562 减少0.5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813 0.2786 0.97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813 0.2786 0.9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93.0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31,665.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029,600.0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503.4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271,168.84

合计 813,506.5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歌力思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2,684,

000

85.57 102,684,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佳际控股有限公司 11,544,000 9.62 11,544,000 无 境外法人

深圳市同甘投资有限公司 4,620,000 3.85 4,620,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中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52,000 0.96 1,152,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所持股份类

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优先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前十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国新

日期 2015-04-28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周仁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肖光灼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1,527,873,441.79 11,532,440,474.24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825,254,836.39 7,601,958,513.24 2.9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26,580,463.02 405,235,127.25 5.2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29,514,950.60 611,254,745.19 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3,296,323.15 260,076,573.47 -1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2,757,069.43 259,769,901.87 -14.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89 3.86 减少0.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346 0.1568 -14.16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346 0.1568 -14.1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2,284.21 固定资产报废净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543,196.92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系本公司于2007

年度收到隶属江苏省交通厅的江苏省高

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关于宁淮高速公路(天

长段)的建设资金补贴款以及于2010年度

收到隶属安徽省交通厅的安徽省公路管

理局关于合宁高速公路及高界高速公路

的站点建设资金补贴款在本期的摊销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00.00 主要为其他营业外收支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07.13

所得税影响额 -180,120.28

合计 539,253.7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3,50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524,644,220 31.63 0 无 国家

HKSCC�NOMINEES

489,281,898 29.5 0 无 境外法人

LIMITED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

公司

404,191,501 24.37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2,323,814 0.74 0 无 其他

兰州黄河高效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4,150,000 0.25 0 无 其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量化先锋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50,036 0.12 0 无 其他

兰州黄河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

2,000,000 0.12 0 无 其他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保险产品

1,970,000 0.12 0 无 其他

杨红梅 1,201,900 0.07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 0.06 0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524,644,220 人民币普通股

HKSCC��NOMINEES��LIMITED 489,281,898 境外上市外资股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404,191,50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23,814 人民币普通股

兰州黄河高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4,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50,036 人民币普通股

兰州黄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保险产品

1,9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杨红梅 1,201,9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盛世中国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表中国有股股东及法人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此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注： 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乃代表多

个客户所持有。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利息 3,034 2,012 50.80%

主要系本集团报告期内应收定存利

息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250,000 400,000 -37.50%

主要系本集团本报告期内归还银行

贷款人民币30000万元所致；

应付账款 262,205 412,508 -36.44%

主要系本集团之子公司宁宣杭公司

本报告期内支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50,596 113,137 33.11%

主要系本集团应交未缴所得税费用

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4,577 2,281 100.66%

主要系本集团本报告期内计提港币

贷款应付利息所致；

其他应付款 94,453 218,638 -56.80%

主要系本集团之子公司宁宣杭公司

本报告期内支付土地款人民币1.1亿

元所致；

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23,542 36,196 -34.96%

主要系本集团去年同期计提公司债

利息人民币2500万元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863 26,780 -70.64%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典当公司计提减

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所致；

投资收益 1,910 71,943 -97.35%

主要系本集团去年同期确认新安金

融宣告派发的股利人民币7000万元

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8,870 925 858.92%

主要系本集团之子公司宁宣杭、典

当公司报告期内亏损额较去年同期

减少所致；

报告期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2,391 13,782 -82.65%

主要系本集团本报告期内收到投标

保证金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43 2,352 -98.17%

主要系本集团本报告期内收到银行

支付的存款利息收入较去年同期减

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30,327 210,041 57.27%

主要系本集团之子公司宁宣杭公司

本期支付工程款较去年同期大幅增

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有关的现

金

50,000 672,500 -92.57%

主要系本集团本报告期内安排定期

存款及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较去年同

期大幅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80,460 173,538 61.61%

主要系本集团本报告期内取得银行

贷款人民币1.5亿元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7,448 71,404 330.58%

主要系本集团本报告期内偿还银行

借款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20,649 13,094 57.70%

主要系本集团本报告期内支付的银

行贷款利息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绿色通道免费政策和重大节假日小型客车免费政策影响

2015年国家继续实施绿色通道免费政策和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

报告期内，本集团共减免绿色通道车辆约20.6万辆，减免金额约为人民币7,944万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3.41%和5.02%。 2015年春节七天，本集团所辖路段的

出口小型客车（7座及以下）流量达138.7万辆，免收金额约为人民币6685.7万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3.84%。

美国存托凭证计划

于2009年6月11日，本公司与纽约梅隆银行(作为托管银行)建立了一项美国存托凭证计划(ADR)。

该存托凭证计划注册的存托凭证数量为50,000,000份，每份存托凭证代表10股本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

所上市的H股股份。 本公司没有因为该美国存托凭证计划而发行新的股份。 该美国存托凭证计划中之

美国存托凭证只在美国店头市场交易，而不会在美国的任何证券交易所上市。

投资参股华元典当

经2012年6月26日召开的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我公司拟投资人民币4,500万元，参股

合肥华元典当有限公司，占其增资扩股后公司总股本的18.75%。 截至本报告批准发出日止，本次投资款

项尚未缴纳。

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

经2013年8月23日召开的六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为拓展海外业务与国际市场，有效开拓公司

融资途径，结合公司当前发展实际，本公司拟出资不超过1000万美元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安徽皖通

高速公路股份（香港）有限公司，实际投资额以登记机关登记为准。 本公司以自有人民币资金换汇，作

为对香港子公司投资的资金来源，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与主营业务有关的产品贸易；仓储；加工；配送；

境外公路建设、投资、运营等相关咨询与技术服务等。

2013年9月4日，该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股本数为7,644万股，本公司初始认购股份数为240万股。

截至本报告批准发出日止，上述投资款项尚未缴纳。

申请发行10亿元短期融资券

经2014年8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批准公司申请注册发行短期

融资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2014年11月，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

通知书》，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注册额度自上述《接受注册通知书》发

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发行12亿元公司债

经2014年8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批准公司在中国境内发行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含12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方式为一次或分期发行，期限不超过8年（含8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具体发行规模、发行方式及具体期限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决定。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决议有效期自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之日起24个月。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有履行期

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与股改相关的承

诺

其他

安徽高速集

团

未来将继续支持本公司

收购安徽高速集团拥有

的公路类优良资产，并一

如既往地注重保护股东

利益。

2006年2月13

日、长期有效

否 是

其他

安徽高速集

团、招商局

华建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将

建议本公司董事会制定

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长

期激励计划，并由公司董

事会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实施或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该等

长期激励计划。

2006年2月13

日、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解决同业竞

争

安徽高速集

团

承诺不会参与任何对本

公司不时的业务实际或

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

1996年10月12

日、长期有效

否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安徽高速集

团

承诺在未来12个月内以

自身名义继续在二级市

场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

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

已发行总股份的2%(含本

次已增持股份),并在增持

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本公司股份。

增持期限为：

2014年1月9日

至2015年1月8

日；减持期限为：

增持期间及增持

完成后的6个月

内不得减持。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仁强

日期 2015-04-28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一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洪耕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宇昕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周鸿彥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239,872,511.54 2,336,799,325.02 -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7,106,437.92 191,809,273.25 -18.0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7,362,171.15 38,733,708.53 -196.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36,330,772.29 380,533,802.26 -1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826,456.64 1,197,572.49 -2,92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3,908,696.77 -1,700,158.8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85 0.65 减少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492 0.0017 -2,994.12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492 0.0017 -2,994.1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2,680.4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190,386.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534.5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82,240.1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7,06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53,566,

173

22.34 0 无 0 国家

包国平 4,480,000 0.65 0 未知 0 未知

王杰 3,802,443 0.55 0 未知 0 未知

洪海 3,118,600 0.45 0 未知 0 未知

上海金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 0.44 0 未知 0 未知

周金水 2,879,100 0.42 0 未知 0 未知

郑琳 2,620,000 0.38 0 未知 0 未知

田俊 2,520,135 0.37 0 未知 0 未知

黄新丽 2,500,600 0.36 0 未知 0 未知

曹春梅 2,000,000 0.29 0 未知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53,566,173 人民币普通股 153,566,173

包国平 4,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80,000

王杰 3,802,443 人民币普通股 3,802,443

洪海 3,118,600 人民币普通股 3,118,600

上海金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周金水 2,879,100 人民币普通股 2,879,100

郑琳 2,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20,000

田俊 2,520,135 人民币普通股 2,520,135

黄新丽 2,500,6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600

曹春梅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货币资金 395,353,038.95 617,298,637.18 -221,945,598.23 -35.95

应收账款 215,999,395.89 56,152,215.70 159,847,180.19 284.67

1、货币资金变动原因：本年融资规模较上年降低所致

2、应收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为春节促销，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但不存在逾期情况。

???????�利润表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2015年1-3月）

上期发生额

（2014年1-3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营业税金及附加 6,475,771.74 13,475,572.68 -6,999,800.94 -51.94

财务费用 21,687,500.76 7,606,924.80 14,080,575.96 185.10

投资收益 7,519,664.66 35,377,099.83 -27,857,435.17 -78.74

利润总额 -34,073,121.45 988,585.35 -35,061,706.80 -3546.65

1、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2014年12月1日开始执行新的消费税政策，取消250排量以下摩托车消费税。

2、财务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汇率波动的影响，本期公司形成汇兑损失1086万元，上期公司形成汇兑收益501万

元。

3、投资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期公司出售所持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4%的股权,确认投资收益2841万

元。

4、利润总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财务费用较上期增加，投资收益较上期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法定代表人 洪耕

日期 2015年4月28日

公司代码：60309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长白山 公司代码：6038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歌力思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0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皖通高速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877�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中国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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